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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11 月 19 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

投票表決結果 

 

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 2013 年 11 月 19 日

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，就 2013 年 10 月 21 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

所載及提呈之各項決議案均已獲本公司股東透過投票表決方式通過。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

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的監票員。於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的決議

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 

 

決議案 

票數 (%) 

贊成 反對 

1. 省覽及通過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

務報表與董事會及核數師報告書。 

6,615,118,919 

(99.95%) 

3,406,725 

(0.05%) 

2. 宣派末期股息。(向將於 2013 年 11 月 26 日登記的股東

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四港仙) 

6,618,525,644 

(100.00%) 

0 

(0.00%) 

3.(a) 重選鄭家純博士為董事。 6,574,523,736 

(99.34%) 

44,001,908 

(0.66%) 

3.(b) 重選鄭志剛先生為董事。 6,447,044,147 

(97.41%) 

171,481,497 

(2.59%) 

3.(c) 重選鄭志雯女士為董事。 6,606,448,412 

(99.82%) 

12,077,232 

(0.18%) 

3.(d) 重選鄭志謙先生為董事。 6,606,448,412 

(99.82%) 

12,077,232 

(0.18%) 

3.(e) 重選李聯偉先生為董事。 6,612,668,405 

(99.91%) 

5,857,239 

(0.09%) 

3.(f) 重選葉毓強先生為董事。 6,618,525,644 

(100.00%) 

0 

(0.0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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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案 

票數 (%) 

贊成 反對 

3.(g)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。 6,618,153,644 

(99.99%) 

337,600 

(0.01%) 

4.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及授權董

事會釐定其酬金。 

6,618,525,644 

(100.00%) 

0 

(0.00%) 

5.(1)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第 5(1)項普通決議案。 

(授予董事一般授權發行不超過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

20%的股份) 

6,385,097,518 

(96.47%) 

233,393,726 

(3.53%) 

5.(2)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第 5(2)項普通決議案。 

(授予董事一般授權購回不超過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

10%的股份) 

6,618,491,244 

(100.00%) 

0 

(0.00%) 

5.(3)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第 5(3)項普通決議案。 

(擴大將給予董事發行股份的一般授權，加入本公司所

購回的股份) 

6,385,401,074 

(96.48%) 

233,090,170 

(3.52%) 

 

由於上述決議案的贊成票超過 50%，故上述決議案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。 

 

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8,671,021,700 股，即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出席股

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所有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總數。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

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(「上市規則」)第 13.40 條所載須於股東

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，亦無任何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

表決權。 

 

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3 年 10 月 21 日的通函內，概無任何人士表示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反對任

何決議案或放棄表決權。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公司秘書 

顏文英 

  

香港，2013 年 11 月 19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鄭家純博士、鄭家成先生、鄭志剛先生、鄭志雯女士、鄭志謙先生、

方承光先生及顏文英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維志博士、田北俊議員、李聯偉先生及葉毓強

先生。 


